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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法方向
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制度之探討

更新日期：112.08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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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劃法現況及重要數據說明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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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財劃法現況及重要數據說明(2/2)

本市貢獻統籌分配稅款比
41% >獲配比15%

3,860

億元

其他5都合計
40%

其他縣市
19% 1,576億元

臺北市
貢獻
41%

直轄市

111年度
中央財源
挹注歲出
比例

排序

臺南市 66% 1

高雄市 59% 2

臺中市 55% 3

新北市 46% 4

桃園市 44% 5

臺北市 38% 6

中央財源挹注本市歲出比例，
6都最低

中央分配地方財

源，應將統籌分

配稅款及補助款

合併考量

獲配統籌分配稅款+各項補助
款合計數佔歲出比例

註：依111年審決數計算



二、中央研議修正財政收支劃
分法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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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研議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情形(1/2)
行政院101年修法未能於第8屆會期內完成審議，已退回行政院重新研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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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中央研議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情形(2/2)

財政部蘇前部長109/8/11表示財劃

法修法要兼顧4大基本原則+1考慮

4大基本原則

統籌分配稅款

規模要擴大

直轄市和縣市

標準要一致

要考量區域平衡，
不能讓有錢縣市
更有錢，要調劑

盈虛

參考地方政府

財政努力程度

給予補助

1考慮

除統籌分配稅款，還
涉及補助款，必須和
主計總處一併考慮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
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
制度之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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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1/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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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• 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已長達20年未修正，中央釋出之財源早

已無法滿足各地方建設需要，為根本解決地方財政問題，中

央應儘速修正該法，擴大釋出予地方之財源規模，來減輕地

方財政壓力。

• 備註1：101年行政院版財劃法修正草案，財政部試算中央統籌分

配款大餅為3,476億元，現行統籌大餅規模約3,860億元。

• 備註2：每年營業稅規模約4,700億元，所得稅規模約1兆2,320億

元，貨物稅規模約1,800億元。

未來中央統籌分配稅

款應修正擴大，整體

規模須大於前次 (101

年)提送立法院審議修

法版本

1

擴大大餅規模



如何擴大
中央統籌
分配稅大
餅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2/10)

15

例
如

營業稅扣除統一
發票獎金後40%
比率再提高

(101年行政院版財劃法草案
營業稅提撥比率為全數提撥)

創造就業機會

創造商機

活化商圈

努力招商

與財政收
入產生激
勵效果

地方拚經濟、
帶動稅收的

努力

於統籌大餅以外
將部分營所稅收入改為稅收分
成方式分配予努力招商縣市

1

2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3/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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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• 目前財政部掌管中央統籌分配稅款，主計總處掌管

一般性補助款。一般性補助款分為二部分，一為基

本財政收支差短補助，另一為定額設算補助。前者

依基本收入與基本支出之定義與項目計算，後者則

按教育、社福及基本設施等項目及公式設算。中央

統籌分配稅款則以基準財政收支差額為主。

• 其中基本財政收支差短與基準財政收支差額二者所

包括的內容相似，整併可擴大規模及效益。

中央統籌分配稅款

的功能與一般補助

款多有重複，建議

整併發揮綜效

2

整合資源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4/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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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之基準財政需要(支出)
(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辦法§ 9 )

一般性補助款之基本財政支出
(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補助辦法§ 2)

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與基本辦公
費及正式編制警政、消防人員執
勤加班費之決算數

依全民健康保險法、農民健康保
險條例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
發給辦法之相關規定，應負擔之
社會福利支

基本建設經費

正式編制人員人事費 正式編制警政、
消防人員超勤加
班費

依國民年金法、農民健康保險條例、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
行條例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發給辦法之相關規定，應
由地方政府負擔之社會保險及社會福利費用

基本辦公費及員警服裝費

依規定支給或補助民意
代表及村里長費用

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，應由受分配地方政府負擔之
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費補助

對公立醫療院所之補助經
費

定額設算之教育、社會福利及基本設施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5/10)

1

19

• 目前統籌分配稅款分配直轄市部分4項指標多為正向指標，唯

獨「財政能力」為負向指標，造成改善財政狀況之「反誘因」

現象不合理，宜改為正向指標。

• 以日本及德國財政與統籌分配稅款之設計為借鏡，例如德國

有共享稅垂直分配使得邦層級不願意全力收稅之反誘因等。

3

「財政能力」
宜改為正項
指標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6/10)

1

19

• 查前次（101年)財政部提送立法院審議修法版本，其中分配

方式高達70%以上的比例係優先彌平基準財政收支差額，以

此種分配方式，將使越努力改善財政之地方政府，越分不到

財源之不合理情形更加嚴重，變相鼓勵各地方政府放任財政

持續惡化。

• 應重視預算支出計畫效益之檢核，來避免無效率之預算支出。

例如：對各項支出計畫設定KPI，檢核無效率支出情形，杜絕

支出浪費。以當年度在財務計畫承諾可回收自償性經費是否

達成目標?或是使用人數是否達成預期之檢核，當KPI達成率

越低，表示當年承諾之計畫效益較差，將來在地方政府自籌

配合款比率部分就得提高，而當KPI達成率越高，配合款比率

可降低，使「財政紀律」受到各地方首長所重視。

應將財政紀律納

入中央統籌分配

稅款分配公式，

以減少支出浪費

及舉債

4

重視財政紀律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7/10)

1

20

• 本市為首都及中央機關所在地，致本市須負擔其它

直轄市及縣市無須負擔之特殊經費，包括中央機關

維安、治山防洪河川整治、各項重大交通建設及提

供外縣市共享之醫療、教育經費等，每年均超過

120億元。

• 中央分配本市之財源，並未考慮本市前述特殊財政

負擔給予其他財源，建議應將本市肩負首都特殊負

擔納入分配考量。另應強化地方財政努力誘因機制，

以符財劃法立法意旨。

未來統籌分配指標應

考量本市肩負首都及

直轄市之特殊負擔，

並應強化地方財政努

力誘因機制

5
考量特殊負擔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8/11)

1

21

本市特殊項目高
達131億元

維護中央機關安全所需
警勤及裝備經費

治山防洪及河川整治經費

污水下水道工程計畫

1、臺北市自行負擔，但其他5都由中央部分或全額補
助，或由中央負擔，112年度共約49億元

2、經費及支出規模較其他縣市沉重，並具外溢效果之
項目，112年度共約82億元

市立高中職

補助市立醫院公共衛生項目補助及投資市立大學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9/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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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依財政紀律法第5條第1項：「中央政府各級機關、

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政府歲出或減少歲入

者，應先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」規定辦理。

• 考量地方推動政務，其中多數係依中央法規或政策

必須推辦執行事項，凡依中央法規或政策辦理事項

均依列入「基準」或「基本」財政支出項目，應符

合財政紀律法，避免中央動輒以行政命令或發函方

式要求地方增加支出配合執行中央政策。

• 地方配合中央非以法律規定辦理事項、政策所辦理

事項，中央應依財政紀律法規定辦理。

凡地方依中央法規或配

合中央政策辦理事項均

應列入「基準」或「基

本」財政支出項目以符

合財政紀律法之規定，

避免中央請客地方買單

6
避免中央請客
地方買單



三、本府針對財劃法修法方向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
配制度之探討(10/1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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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每個都市階層皆有應要扮演的功能與角色，相對地，每個都市

反映之財政創造能力與財政基本需求也有所不同。

• 就臺北市而言，人口密度、自籌財源占歲出比例、營利事業營

業額指標優於其餘地方政府。

• 未來在分配指標選取項目時，每個縣市都會以自身排名第一特

性作為財政分配指標，至於各縣市如何「均衡適性」發展，這

點應請財政部多加思考。

分配公式採用可反

映各地方不同特性

之適當指標並給予

合理權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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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勞健保補助費已修法改由中央全額負擔，不應再由地方獲配財源中扣除
8

採用適當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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